
1

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110kV送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意见

贵州金沙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等，组织对贵州金沙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的金沙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110kV送出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进行了现

场检查和验收，会议由项目业主、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单位等代表组成

验收组，会议邀请了三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验收组、专家组

和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报告和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监测报告汇报，现场检查了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审阅

并核实有关资料，根据《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110kV送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名称 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110kV送出工程

建设单位名称 贵州金沙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安洛乡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工程组成与建设

内容

本项目为金沙县生活垃圾分焚烧发电厂配套的110kV输出工程，项目分

为输变电线路及升压站，其中输变电线路长度约7km，导线截面积拟选

用150mm2，共新建塔杆22座，升压站型号S（F）Z11-200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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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环评报告表编

制单位

贵州艺林环境保护

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23年8月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毕节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审批时间

及文号

毕环表复﹝2023﹞278号，2023
年10月

排污许可 / 证书编号 /
开工建设时间 2020年2月 竣工时间 2021年2月

调试运行时间 /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23年9月10日

（3）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79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0万元，占总投资的1.26%。

（4）验收范围

本项目于2021年2月已建成完工，原为金沙县生活垃圾分焚烧发电厂配套的

110kV输出工程，原金沙县生活垃圾分焚烧发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未包含该输出

工程。于2023年7月委托贵州艺林环保有限公司，补充对配套110kV送出工程评

价内容。该评价内容主要为输变电线路及升压站，其中输变电线路长度约7km，

导线截面积拟选用150mm2，共新建塔杆22座升压站型号S（F）Z11-20000/110。

本次验收根据贵州艺林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编制《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监测及验收。

本项目实际建成对应《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10kV 送出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表》无变动情况。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升压站值守人员，生活污水依托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建成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升压站、输电线路不产生污废水。

（2）废气

项目运行期间升压站、输电线路无大气污染物排放。

（3）厂界噪声

来源：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局部放电（电晕）产生。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4）固体废物

来源：运营期升压站主变压器事故时产生的少量检修垃圾及报废设备。

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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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由企业统一回收，定点收

集后清运处置，变压器事故油经事故油池20m3,收集暂存，统一收集至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危废暂存间暂存，统一交由贵州中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清运处置。

（5）电磁环境

本项目输电工程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10m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架空线。

（6）生态环境

110kV升压站四周植被恢复情况以及路面硬化情况良好，升压站内进行了土

地平整和道路硬化，输电电路沿线植被恢复良好。因此，本工程的建设运行对周

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7）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

三、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贵州新凯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报告《金沙县垃圾焚烧发电厂110kV送出

工程检测报告》（（黔）凯乐检字 [2023] 第08001W号），2023年7月10日、8

月2日，对企业电磁环境及厂界噪声进行了现场监测。由于环评阶段项目已建成

运行，现状监测结果即为验收监测现状结果。验收监测期间，验收监测期间，项

目生产设施及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满足监测要求。

（1）废水

根据现场调查，升压站值守人员产的少量生活污废水，依托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污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升压站、输电线路不产生污废水。

（2）废气

本工程在运行期间无大气污染物产生，未对周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3）电磁环境

通过对升压站及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调查和监测表明，工程所有测点均能满

足工频电场强度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输电

线路下方道路、林地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满足控制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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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厂界噪声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升压站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输电线路沿线及声环境

敏感目标处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2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

工程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线路检修时产生的少量检修垃圾及报废

的设备及配件及升压站产生的事故变压油。报废的设备及配件全部统一回收，检

修垃圾全部运至垃圾处理站或填埋场处理，升压站产生事故变压油则经事故油池

收集后，定期清理出来桶装收集，暂存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厂区危废暂存间，

最终交由贵州中佳环保有限公司运走处理。

（6）生态环境

110kV升压站四周植被恢复情况以及路面硬化情况良好，升压站内进行了土

地平整和道路硬化，输电电路沿线植被恢复良好。因此，本工程的建设运行对周

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7）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110kV送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本项目废水得到妥善处置；电磁环境达标排放；厂界噪声监测值均达标；固体废

物妥善处置。综上，本项目建设区域环境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

根据《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110kV送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和现场查验，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基本执行了批复的要求，同

时执行了“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达到了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组经认真讨论，

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结合调查，建设单位要加强电磁环境影响知识的宣传，使广大民众更

多的了解相关知识。

（2）建议建设单位加强对升压站内环保设施的管理，杜绝产生新的环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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